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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接
蚊
各
地
僑
 «

，
代

理
華
儕
裁
 

倘
蒙
委
託
，

照
中
英

文
地
址
叶
來
極
表
飲
迎
 

的
接
辦
香
港
法
院
案
件

卄

七

週

年

紀

念

典

禮

敬

治

潔

茗

餉

衆

同

日

下

午

五

時

假

座

新

華

僑

酒

樓

懼

譏

統

請

 

城

龍

岡

總

公

所

各

埠

龍

岡

公

所

名

義

元

。
中
共
並
在
國
内
各
大
域
市
」
動
人
民
慶
祝
•
国
民
黨
認
爲
此
所
約
•
題
示
 

蘇

«8
爲
中
典
之
主

JZ
—呑
•
匚
國
則
指
出
條
抬
未
全
那
公
佈
•
尙
有
若
一
卜
秘
脅
協

定
•
旨
行
建
立
反
美
系
統
•
H
本
亦
各
方
真
動
• 
認
蘇
■

心
得
空
前
權
利
■ 
第

叔

媒

姆

諸

姑

姊

妹

等

屆

時

責

臨

指

示

禮

儀

曷

律
免
收
席
金
仰
容
人
瑞
搏
翁
女
界
世
誼
等
陌
早
向
廣
裕
降
報
名
而

席
斂
爲
荷

三
次
 
世
界
大
戰
愈
犯
迫
近
•

lt 
他
各
國
之
反
應
•
尚
大
見
强
然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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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
-
 

本

公

所

訂

于

三

月

五

日

下

午

二

時

舉

行

勝

榮

幸

 

乂
爲
僚
待
1
上
或
以
上
之
耆
耋

我
&

外
僑
胞
封

85

項
新
約
，
一
则
以
喜
•

一
則
以
那
 

喜

雷
•
乃
前
傅
新

說
•
或
非
事
實
•
卅

呑
•a
是
項
協
定
•
均
以

將
使
祖
 

86 
喪
失
權
益

也
•

企

城

黨

部

春

宴

又 
企
城
匚
權
社
•
•
承
買
 

41 
區
永
同

企
連
内
訊
一
 
此
問
民
治
黨
•
於
農
 

志
樓
薬
一
 
座

，
由
律
師
樓
交
易
淸
楚
 -

卷

IF.
月
初
六
日
•
舉
行
春
議
大
會
際
 

此
新
春
佳
節
，
泡
氯
宜
人
•
筵
開
數
席
 

•
各
人
肯
蹲
捕
蒞，

：：

，
由
正
主
任
馬
世
 

找

：
宣
布
春
議
旨
嘏
•
隨
旧
伍
千
彩
， 

黃

稼
梧
•
翻
卓
南
•
郭
说
民
等
君
 

相
 

曜
演
箫
•
呗
頻
吉
語
 

恭
祝
旬
春
・
隨
 

由
副
主
任
■

子
核
致
謝
詞
・ 8
宣
吿
禮
 

成
議tn

■
各
昆
仲
一
 
堂
叙
宴
• 
稱
统
暢
 

飲

，
洵
盛
會
也
•

011
行
拆
卸
•
将
於
三
月
尾
•
興
工
建
新
 

樓
冒
座
■
模
高
二
層
・
盛
立
華
區
•
堂
 

皇

大
属
•
約
九
月
間
可
以
竣
工
玄

台

山

寧

陽

總

會

舘

 

改

日

期

舉

行

春

宴

 

城

毋
訊
•
本
埠
台
山
本
陽
總
會
館
 

•
本
打
三
月
五
日
舉
行
春
宴
•
頃
因
承
 

辦
酒
席
酒
樓
之
一
 
装
修
內
部
•
其
他
酒
 

樓
又
不
能
于
同
H
容
納
时
舘
所
定
全
部

企

城

達

權

歡

迎

會

 

企
潭
打4
•
此
間
谭
權
社
•
殻
農
 

将

IE•
月
初
六
日
晚
九
点
鐘
•
開
飮
抑
新

酒

席
•
量
以
于
昨
廿
六
日
召
集
 

11 
議
 

議
決
更
改
宴
會H
期

、
至
再
訂
時
期

交
下
次
會
議
辨
理
•
另
打
通
吿
台
僑
知
 

照
：

?;♦

進
什
員
大
會
 

魚
貫
而
至
•

■
各
叔
父
昆
仲
與
齢
員
•

911 
磕

曾
•

濟
一
堂
・

梁

啓

高

叔

父

二

殺

 

錦
碌
訊
，
民
治
爲
老
叔
父
梁
啟
髙
 

■
加
入
洪
門
戦
t
年
•
歷
仕
職
員
。
毎

一 
精
神
奕
奕
•
由
鄧
悅K
君
宣
：e

開
縫
行
 

趣
•
請
衆
起
立
•
向
達
®

計
 

1';.
«U
行
三
 

鞠
射
禮
 
- 
新
自
社
昌
相
向
行
 
一 
鞠
射
福
 

-
復

位

。
隨
精
正
社
長
伍
于
彩
，
將
達
 

槽
達
 

*t 
乃
是
輔
貫
洪
門
賞
宗
旨
一
又
 

將
社
出
着
條
解
釋
一
乔
 

演
講
者
•
有
 

黄
謙
梧
•
馬
 

to-錄
兩
君
。
勉
勵
各
社
員
 

•
相
藕
相
夏
•
精
 

66
團

結

聽

案

均

報
 

以
熟
烈
掌
聲
 

後
由
副
社
長
馬
華
甫
答
 

謝

南

成

•
幷
股
茶
曾
洵
一
時
磨
况

逢
黨
社
有
事
停
 
出
財
出
力

熱
心

■
不
幸
二
月
廿
六
日
午
后
十
二
點
半
鐘
 

•
在
廣
利
舘
之
睡
房
•
將
門
門
住
•
留
 

下
遺
囑
•
用
槍
自
殺
•
現
由
爲
存
 
，
江
 

仲
毓
二
君
料
埋
喪
事
•
定
期
三
月
一
日
 

在
西
人
殯
儀
舘
舉
行
喪
禮
一
扶
柩
歸
土

卜^ij^^^iilj^^^^^^^

 ' 
•

・
•|^^^.

•
「

吿
北
炎
昆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二
月
廿
五
日

春
鉄
路
旅
順
大
違
協
定
」
•
暨
一
貸
欺
協
定
」
是
• 

上
項
新
約
•
各
方
反
應
自
小
相
 

■
宫
事
尊
方
収
爲
中
蘇
外
交
上
之
新
紀

◎

鄭

漢

民

辦

事

處

啓

事

 

漢
民
本
爲
僑
服
務
宗
后
接
辦
中
.西
文
件
 

及
移
民
入
籍
填
報
入
息
税
等
項
偽
胞
如
 
一 

有
委
託
請
移
步
到
下
列
住
址
洽
商
一
 
切
一 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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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
寶

泉

影

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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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
.卜

日

含

毛
澤
東
赴
蘇
爲
近
十
週
•
始
於
本
月
十
七
日
育
施
・
此
行
結
果
•
据
中
共
 

11

蘇
 e
雙
方
公
佈
♦
計
訂
新
協
定
三
項
•
即

「
中
蘇
同
盟
互
助
條
約
」

・
「
長

•O  

.F鑫 

最各式新鮮咸魚價一 

成是公頁巻由由 錢 

五
磅上等花生油斗 

^

^

^

^

^

參

茸

衛

生

張家濟虎

骨

木

瓜

三

羊

牌

 

梧

州

蛤

蛤

 

五

蛇

豹

根

 

各

種

酒

物

連

到

 

諸

君

函

索

即

寄

 

招

商

代

埋

溝

 

利

權

優

待

請

 ̂

 留

意

大

小

照

顧

一

律

 

七

五

折

收

以

酹

 

者

洋

能

嚴

 

至
三
川
 

司

才

才

弟

 

1
五
止

W-
界
大
戰
爆
戰
爲
前
提
•
人
類
泮
刼
益
將
無
可
避

免

耳
• 

關
於
固
有
«

密
協
定
未
公
佈
一
節
•
美
E
兩
方
所
持
理
由
■
此
項
原

all 
性

爲
絶
不
离
九
週
之
長
時
間
討
論
・

IL
在
談
刃
斜
科
中
•
曾
召
新
疆
代
 

而
現
公
佈
新
約
中
・
並
無
隻
字
涉
及
西
北
■
可
見
其
中
藏
自
若F

之
新
約
 

喪
«

秘

密
■
吾
人
對
於
此
點
・
在
真
相
未
掲
曉
前
•
姑

小

(3
論
•
惟
就
所
公
佈
之
三
 

項
新
約
観
察
。
實
令
人
若
未
融
樂
觀
之
處
。

曹
新
約
第
一
項
•
係

「
中
蘇
同
盟
互
助
條
約
■
•
 
全
文
六
條
•
其
第
一
條

取
一 
切
的
必
要
措
施
•
以
期
制
M
H
本
或
其
他
直
找
 

5- 4
・

容
厂
••
「
共

間
接
在
侵
略
行
爲
上
與B
本
相
"

結
的
任
何
國
家
之
重
新
度
略
與
破

或
與
同
盟
的
順
家
侵
襲
因
而
處
於
戰
爭
狀
態

- 
貝
締 

時
•
締一 亥2百

任
何
 
一 
方
受

的
另
一
方
卽
二
具
全
力
飴
予
军
事
及
其
他
援
助
•
：
•

復

起
•
使
其
不
能
盅
成
浸
略
之
帝
國
主
莪
，
吾

約
意
義
在
於
防
 

摊

護
• 
然
跡
其

R
本
」
• 
毋
寧

内
容
■
或
不
在
此
•
文
中
所
指

南
野
「*
-

」
■
葢
H
本M
前
剝
在
盟
國
管
制
之
卜
•
今H
縦
馬
上
能
快
售
其
 

獨
立
地
位
•
亦
難
任
二
三
十
年
内
發
牛
.
侵
我
行
爲
•V
該
約
實
以
*
«

爲
對
象
 

■
在
未
來
之
覧
界
大
戰
中
■
已
完
全
揭
示
中
蘇
係
在
同
一
戰
線
•
爱
蘇
戰
事
發
 

6
之

日
•
亦

BII
lIill
IIB 
同
胞
流
血
之
時
■
未
來
惰
形
。
誠
不
忍
想
像
。
(
未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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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
行雲
髙
舞

善
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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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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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最新法速成 

學

生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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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
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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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
見

 

西

名

醫

〕
治

愈

病

入

膏

肓

 

。
代

辦

中

西

交

涉

事
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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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山

僑

益

行

辦

理

 

僑

滙

港

滙

手

績

 

凡
各
壇
偽
胞
如
欲
 s
欺
返
中
山
町
將
欵
 

交

住

「
億
輔
道
中
一
六
七
號
南
洋
商
薬
 

鋭
打
」
聲
明
僑
滙
例
如
 ®

数
港
幣
4
仟
 

元
連
同
本
行
 ®
^
(

暫
定
百
分
之
一
) 

共
一
。

一
元
(
南
洋
銀
行
免
收

112
0
 

書
明
濃
返
中
山
僑
読
行
轉
交
某
處
某
某
 

收
本
行
得
接
涌
知
梯

f:'ll 
按
照
當
日
優
待
 

偽
滙
牌
價
空
付
人
民
幣
如
不
願
 
一 
次
過
 

全
飢
收
取
町
任
便
轉
存
僑
«

存

ra 
俟
做
 

歌
時
仍
照
優
待
牌
償
支
付
手
績
簡
便
服
 

務
忠
繊
精
君
賜
顧
博
任
歌
迎
 

本
行
地
址
••
石
岐
採
交
曲
跆
：
八
五
號
 

香
港
特
約
代
理
 

香
港
南
洋
商
業
銀
行
 

香
港
憾
輔
道
中
一
六
L
號

.
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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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

茅

4

會

台

口

田

 

接

理

城

報

入

息

稅

 

喜
帀
定
街
東
一
 
九
三
號
門
 

牌
二
。
四
號
房

誼
話T
A
三
八
三
三

◎

雲

埠

岡

州

總

會

館

 

民
國
 w
九
年
職
員
表
 

事
 

林
禮
舉
 

林
弼
臣
 

高
雲
山
 

廖

烈

胡

許

德

宇
 

林
翰
元
 

轉

容

可

蔣

安

趣
 

黄
寶
泉
 

西

源

薬

胡

廿

謀

理常
務
理
事
高
雲
山

候
補
理
事
聴
岳
秀
 

葉
春
裔
 

陳
福
開
 

何
 

祥
 

李
 

丁
 

監

事

 

李
潤
庭
 

陳
象
維
 

吳
澤
光
 

吳
社
怡
 

林
競
影

常
務
監
事
陳
象
雏

候
補
篇
事
胡
 

lfr
謀
 

縛
振
M 
趙
士
欽
 

總
務
科
主
仕
 

廖
芳
輔

助
理
 

林

之

同

郎

朗

榮
 

李

明
 

會
計
科
主
任
 

髙
明
方

助

理

李

丁

吳

天

賜

聴

岳

秀
 

交
際
科
主
任
 

李
願
榮

助
理
 

廖
伯
良
 

薛
十
杰
 

聘
社
煒
 

核

數

科

主

任

余
 

flifl

助

理

李

明

 

鄧
錦
染
 

趙
廣
仁
 

宣
傳
科
 

高
敢
華
 

的
張
樂
 

吳
澤
光

吳
就
怡

何
査
科
 

李
聖
唐
 

馮
腎
接
 

林
榮
裕
 

曾
張
安

福
利
科
 

林
禮
舉
 

陳
象
維
 

鍾
 

旺 

莫
瑞
麟
 

季
潤
庭
 

胡
世
祥
 

催
收
科
 

蕭
善
堯
 

高

綸

姓

岑

傳

合
 

黃
春
能
 

馮

德

富

鈍

德

學
 

郎

庚

吳

亮

庶

務

高

郁

馮

月

ilr 

岡

州

閱

書

報

社

職

員

表

林
之
清

陳
勝
才
 

胡
彩
星
 

李
潤
庭

技

利

達

權

. 

正
社
長
 

林
三
合
 

副
張
格
積
 

正
監
督
 

周
拔
家
 

副
責
德
文
 

正
萩
艮
 

那
林
儒
 

副
周
湘
池
 

核
 

敝
 

周
奕
棠
 

副
周
拔
家
 

暨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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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員

□
卅九年職員表 

正
書
記
 

余
鴻
惠
 

副
余
和
進
 

正
財
政
 

黄
零
章
 

副
秦
裕
昌
 

•
催
 

收
 

爲
恒
伶
 

副
余
星
南
 

庶

務

余

如

良

副

責

添

德
 

驻
板
婦
壇
幹
事
朱
 M
良
 

黄
桂
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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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
 

家

 

碩

謝

 

啓

 

敗
者
弟
此
次
挈
眷
入
卡
城
營
業
，
荷
蒙
鐵
城
崇
義
總
會
・
齊
諸
親
友
•
開
會
歓

送
♦
旣
邀
碗
厨
之
美
饌
。
復
彖
厚
賜

•
隆
情
高
讀
 

銘
感
 X
中
。
茲
因

匆
匆
就
道
。
未
遑
一
一
踵
府
吿
別
。
抱
秋
殊
深
•
譯
綴
數
官
■
普
伸
謝
捆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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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:

单政府

■i>  ♦ ■ 七 士 状

,

注

、
2

，
一

1

4

* 七 ♦ ♦

總代理

洋公司

余玉士七爸♦
土?♦
七♦♦
七七七七七靠玉米♦
土土七七

—
♦
七*
處

，本 

經號 

膂以 

中忠 

美鹹 

加服 

貿務 

易而上 

，曾


